大觀國小 三級輔導制度 轉介特教流程和順序


◎三級輔導制度 轉介特教流程圖(附件)


◎轉介特教入資源班順序

1. 第一順位 

a. 智能障礙、語言障礙、多重障礙
   已經領有身障手冊或是大醫院的心理衡鑑報告確診有障礙者，經由家長同意接受特教鑑定後，則提報鑑定。

b. 自閉症、聽障、視障、肢體障礙、腦性麻痺、身體病弱
   已經領有身障手冊或是大醫院的心理衡鑑報告確診有障礙者，經由家長同意接受特教鑑定後，則提報鑑定。
   此類障礙生較特殊，多數有障礙，卻智力正常成績優異，因此送鑑定後，經鑑輔會給予確認障礙資格後，並視學生的成績表現決定要給予的特教服務。(學生國數月考成績及格以上，則提供間接服務(提供諮詢服務) ; 國數月考成績長期不及格，則入資源班接受國數補救教學)。其餘特教服務，則依鑑輔會的核定給予: 申請巡迴教師、考試評量服務…等。


2.第二順位 (走校篩流程) 

主要分為   疑似學障  和 疑似情障  流程二部分，有以下狀況可以轉介至輔導室召開個案會議

(1) 疑似學障

a.長期輔導和補教教學無效
   經過(校內補救教學、導師初級輔導、安親班課後輔導、父母努力教導後) 學業成績表現仍無明顯成效，且國語或數學月考成績已經一學期內均60分以下。若經個案會議討論初步評估後，覺得學生具有疑似學習障礙的特徵，會發下「疑似特殊需求學生施測同意書」給家長，經家長同意後則進行校篩施測和評估。施測評估完，如果發現個案落入疑似學障範圍，則會發下「資源班入班同意書」，經家長同意後，則讓個案入資源班，進一步觀察，並準備送鑑輔會鑑定。 

b.醫院診斷和衡鑑確認為ADHD,已經長期穩定服用過動藥物，但學業成績仍長期不及格
   經過(校內補救教學、導師初級輔導、安親班課後輔導、父母努力教導後)學業成績表現仍無明顯成效，且國語或數學月考成績已經一學期內均60分以下。若經個案會議討論初步評估後，覺得學生具有疑似學習障礙的特徵，會發下「疑似特殊需求學生施測同意書」給家長，經家長同意後則進行校篩施測和評估。施測評估完，如果發現個案落入疑似學障範圍，則會發下「資源班入班同意書」，經家長同意後，則讓個案入資源班，進一步觀察，並準備送鑑輔會鑑定。 

(2)疑似情障  
   有經過醫院心理衡鑑報告，確認為ADHD或其他精神疾病，且已經穩定服藥一段時間，經過老師輔導、父母努力教導、校內三級輔導之初級輔導、小團輔、專兼任老師輔導後，長期輔導無效，仍有明顯高頻率的干擾和攻擊他人的情緒問題行為，則轉介個案會議。經個案轉介會議討論和初步評估後，覺得學生具有疑似的特徵，發下「疑似特殊需求學生施測同意書」給家長，經家長同意後則進行「入班觀察」和給予導師「用藥觀察行為紀錄表」。入班觀察完，會彙整觀察結果，以及導師的「用藥觀察行為紀錄表」結果，通知家長，給予家長諮詢和教養建議。若家長有意願讓個案接受特教鑑定，則發下鑑定同意書，並視學生的成績表現決定要給予的特教服務。(學生國數月考成績及格以上，則提供間接服務(提供諮詢服務和不定時社交技巧的訓練) ; 國數月考成績長期不及格，則入資源班接受國數補救教學，社交技巧融入國語數學課教導)


3.迷思概念澄清

a. ADHD並非障礙，而是特質
   約八成左右的孩子，在確診ADHD後，經由穩定服用過動藥物(3到6個月)是可以改善症狀和學業成績，再加上適當的行為約定和獎懲後，學習和情緒行為變得穩定。
   而剩餘二成左右的孩子，經由穩定服用過動藥物(3到6個月)，仍無法改善症狀和學業成績，則會繼續深入觀察，孩子可能仍有其他的障礙(學習障礙或是情緒行為障礙)，此時則可以轉介至特教組，召開個案會議，發下「疑似特殊需求學生施測同意書」給家長，經家長同意後，特教老師可以協助觀察，並給予間接服務(入班觀察、諮詢服務、提供用藥觀察服務紀錄表)。


b. [bookmark: _GoBack]特教所有的障礙學生，其導致障礙原因，都是自身(內在因素)的大腦、神經生理問題，並非是(外在因素)家庭問題、家庭教養問題、教學管教不當問題、學習動機低落問題、先天氣質問題(活潑好動、胖虎?)。因此所有的特教鑑定，都會先需要觀察並排除外在因素。


c. 轉介前，導師們可以試試….

大觀國小普通教育轉介前介入輔導紀錄表




